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及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己全面披露

了收购人在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东

方明珠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已触发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已就本次收购依法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申请免于发出要约，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异议。

五、本次收购将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除本收购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收购人、本公司、文广集团公司 指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文广集团 指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

广电发展 指 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有限公司

东方传媒 指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明珠、上市公司 指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８３２．ＳＨ

）

百视通 指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６３７．ＳＨ

）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委宣传部 指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宣传部

本次股份划转 指

上海市广播电视台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将所持有的东方明

珠

３２１

，

４１１

，

６８６

股股份（占东方明珠总股本的

１０．０９％

）无偿划拨给东方传媒的行

为

本次吸收合并 指 文广集团公司吸收合并广电发展及东方传媒的行为

本次收购 指

上海广播电视台将持有的东方明珠

３２１

，

４１１

，

６８６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东方传媒，

以及文广集团公司吸收合并广电发展及东方传媒导致的文广集团公司对东方

明珠的收购行为

《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指

上海广播电视台与东方传媒签订的关于东方明珠

３２１

，

４１１

，

６８６

股股份划转的

《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吸收合并协议》 指 文广集团公司、广电发展、东方传媒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１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

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王建军

注册资本：

５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２９８

号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至无限期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４６２９

税务登记证号： 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０６０９３５５０８４４

股东情况：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００％

持股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发行及衍生品开发、销售，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播电视领域内的技术服务，广播电视设备租赁、经营，承办大型活动、舞美制作、会议会展

服务，网络传输，网站运营，现场演艺，演艺经纪，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

务），投资管理，文化用品批发零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４１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２５６５８９９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６２１７９９１１

二、收购人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一）文广集团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文广集团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上海市国资委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二）文广集团公司股权控制结构图

文广集团公司由上海市国资委持有

１００％

股权，文广集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沪府［

２０１４

］

２２

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设立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

团有限公司的批复》，上海市委宣传部受上海市国资委的委托，对文广集团公司国有资产实施监督

管理、代行出资人职责。

（三）实际控制人情况

文广集团公司系由上海市国资委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文广集团公司的前身为上海文化

广播影视集团，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根据广电总局出具的新广电函［

２０１４

］

１４６

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

于上海广播影视改革方案的批复》、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沪委［

２０１４

］

２９４

号《关于深化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所批准的改革方案，撤销上海文化

广播影视集团事业单位建制， 以上海市国资委为出资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正式组建了文广集团公

司。

文广集团公司由上海市国资委持有

１００％

股权，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文广集团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情况

文广集团公司是中国文化传媒行业产业布局最完整和市场价值最大的文化传媒产业集团，起

源于传统广播频率和电视频道运营，文广集团公司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具创新活力和国际影响力的

广电媒体和综合文化产业集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文广集团公司主要业务包括：频道、频率节目制作及运营（含报纸、刊物

及音像的出版）；频道、频率的广告经营；文化演艺；影视剧制作与发行；媒资内容版权经营与分销；

有线数字付费电视集成分销；电视购物和电子商务以及通过百视通、东方明珠两家上市公司运营

的

ＩＰＴＶ

和互联网电视等新媒体渠道和平台运营、广播电视信号传输、新媒体广告、游戏娱乐、文化

旅游等业务。

（二）文广集团近三年主要财务状况（合并汇总报表）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文广集团公司前身上海文化广

播影视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度

资产总额

４

，

９６３

，

３７９．１６ ４

，

３４３

，

９５３．２９ ３

，

９２５

，

０１９．１４

负债总额

１

，

７８０

，

８４３．９６ １

，

４６１

，

５８２．０７ １

，

３６９

，

７５１．８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

，

１９７

，

４８９．０９ ２

，

０５０

，

２７８．８７ １

，

７７９

，

６４３．１８

营业收入

２

，

３２３

，

６５４．４４ ２

，

１４９

，

７９８．８９ １

，

９３２

，

９６７．１１

利润总额

２６０

，

３４６．１３ ３１８

，

５７６．３５ ４４０

，

４５８．１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０６

，

５６９．２３ １９２

，

３０２．３０ ３４１

，

３６３．８２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经广电总局及上海市委员会、 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撤销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事

业单位建制，成立文广集团公司。根据改制设立后的文广集团公司之资产范围和架构，文广集团公

司对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的财务状况进行了模拟，模拟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度

资产总额

４

，

４４２

，

９０５．００ ３

，

９６３

，

５８５．１０ ３

，

４０８

，

４８０．９６

负债总额

１

，

６３８

，

２８４．７５ １

，

３９５

，

７６７．７６ １

，

１９５

，

５７６．５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８７９

，

７３２．５８ １

，

７４９

，

４３９．７２ １

，

４６０

，

３９３．９０

营业收入

２

，

１２６

，

３３３．８３ １

，

９６１

，

９８８．４４ １

，

７３４

，

０７７．４９

利润总额

２５５

，

０５１．１４ ３００

，

４８０．４８ ４１４

，

７４５．３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０４

，

００４．７６ １８３

，

４３９．１８ ３２２

，

６０８．７８

（三）文广集团公司下属主要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文广集团公司下属主要一级控股子公司及下属主要上市公司列表如

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上海东方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０

，

０００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

广告，广播电视领域内的技术服务，广播电视设备租

赁、经营，承办大型活动、舞美制作、会议会展服务，电

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国内劳务派

遣，文化用品

１００％

上海广播电影

电视发展有限

公司

３４７

，

５５８

广播电影电视舞美设计制作及相关产品、 设备销售；

信息咨询、文化交流、传播服务；企业投资、国内贸易

（除专项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停车场库

管理； 煤炭经营 （取得许可证件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销售燃料油、化工原料及成品（以上除危险化学

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

学品）、塑料制品；以下由分支机构经营：饮品店（咖啡

馆）。

１００％

上海文广演艺

（集团） 有限公

司

３

，

６５０

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舞台艺术创作，剧场经营管理，

舞美制作，音乐制作，器材租赁，文化设施开发及装

潢，礼仪服务，票务代理，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和发

布，房地产开发经营。

１００％

上海文广实业

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实业投资，文化产业开发，文化领域内的咨询服务（除

经纪），经营国家允许的各类商品。

１００％

上海新汇文化

娱乐 （集团）有

限公司

１４

，

０１９

开发计算机软件及多媒体节目； 开发网络信息资源；

网络系统集成和服务；版权交易；音像制品批发；网上

音像制品零售；电视节目制作、发行，经营演出及经纪

业务。

５５．６３％

北京文广佳业

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５０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出租商业用房；

企业策划；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电脑图文设计；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９９％

上海网腾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３６０

投资管理（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会务服务，

计算机网络工程，计算机软件开发，电脑图文设计，商

务信息咨询，房地产咨询（不得从事中介），旅游咨询

（不得从事旅行社业务），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

账），物业管理。

１００％

百视通新媒体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１

，

３７３．６０７５

电子、信息、网络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委托加工、

销售、维修、测试及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研究、开发、设计、建设、管理、维护多媒体互动网

络系统及应用平台，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系统集成、网

络工程、通讯、机电工程设备、多媒体科技、文化广播

影视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

体发布广告，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企业

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图文设计，文化广播电视工

程设计与施工，机电工程承包及设计施工，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会展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文化用品批发

与零售，自有房产租赁，实业投资。

４１．９２％

上海东方明珠

（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３１８

，

６３３．４８７４

广播电视传播服务，电视塔设施租赁，实业投资，房地

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筑装潢材料，广告设计、制

作，会议及展览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投

资管理，商务咨询，珠宝首饰零售，日用百货，工艺美

术品。

４５．２４％

鉴于文广集团公司将吸收合并东方传媒，东方传媒下属子公司将由文广集团公司承接。截至

本报告书签署日，东方传媒下属主要企业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上海第一财经传

媒有限公司

４

，

５３９．６４８０

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房地产咨询（除中介），《第一财经

周刊》批发、零售，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礼仪服务，计算

机、通信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子商务（不含

增值电信、金融服务）。

６９．５７％

上海东方娱乐传

媒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大型活动组织

服务，舞美制作，会议会展服务，电子商务，数据集成，企业营

销、形象策划，商业咨询，贸易经纪与代理（除拍卖），投资管

理，文化用品，工艺礼品销售。

１００．００％

上海炫动传播股

份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动漫设计，教育信息咨询，创意服务，电子商务，制作，代理，发

布各类广告，会务服务，国内贸易，图书报刊批发零售，商品零

售，电视节目制作，发行，国产影片发行。

８６．５０％

真实传媒有限公

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广告经营、节目制作与销售

１００．００％

五星体育传媒有

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投资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

类广告，电子商务，会展服务，文化用品，体育用品，电子产品，

服装鞋帽，办公用品，工艺品，金银饰品。

１００．００％

此外，东方传媒下设广告经营中心，从事自有频道、频率广告经营业务。

四、涉及处罚、诉讼或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文广集团公司及其前身文广集团最近五年内没有受到任何与证券市

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居留权

情况

黎瑞刚 董事长、总裁兼党委书记 中国 上海市 无

王建军 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上海市 无

林罗华 党委副书记 中国 上海市 无

唐余琴 监事兼纪委书记 中国 上海市 无

钮卫平 董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杨启祥 董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张大钟 副总裁 中国 上海市 无

李蓉 副总裁 中国 上海市 无

袁雷 副总裁 中国 上海市 无

吴斌 副总裁 中国 上海市 无

汪建强 技术总监 中国 上海市 无

吴孝明 演艺总监 中国 上海市 无

陈梁 副总编辑 中国 上海市 无

秦朔 副总编辑 中国 上海市 无

王治平 副总编辑 中国 上海市 无

徐浩 副总编辑 中国 上海市 无

楼家麟 总会计师 中国 上海市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以上人员最近五年内没有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

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或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文广集团公司除通过广电发展、东方传媒间接持有东方明珠

４５．２４％

股份外，还通过东方传媒间接持有百视通

４１．９２％

股份。

除上述情况外，收购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或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第三节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通过广电发展间接持有东方明珠

１

，

４４０

，

２６８

，

８００

股股份，占东方明珠总股

本的

４５．２０％

；通过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东方明珠

１

，

１２４

，

４８０

股股份，占东方明珠总

股本的

０．０３５％

；合计间接持有东方明珠

１

，

４４１

，

３９３

，

２８０

股股份，占东方明珠总股本的

４５．２４％

。

为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提高决策效率，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出具的《关于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

（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７８２

号），上海广播电视台与东方传媒签订《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将上海广播电视

台所持有的东方明珠

３２１

，

４１１

，

６８６

股股份无偿转让给东方传媒。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上海市委宣传部

出具了 《关于同意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批复》（沪委宣

［

２０１４

］

４６３

号），决定由文广集团公司吸收合并东方传媒及广电发展，本次股份划转及本次吸收合

并完成后，收购人将直接持有东方明珠

１

，

７６２

，

８０４

，

９６６

股股份，占东方明珠总股本的

５５．３２％

。

本次收购将有利于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提高上市公司决策效率。文广集团公司将通过资

源优化配置的手段，促进东方明珠的未来发展、将国有文化资产做大做强，为实现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作出贡献。

二、收购人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收购人正筹划对百视通、东方明珠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收购人若因

上述重大事项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收购人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一）本次股份划转已经履行的决策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中共上海广播电视台委员会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

０１４

期党委会并作出决议，同意

将上海广播电视台所持有的东方明珠

３２１

，

４１１

，

６８６

股股份无偿转让给东方传媒。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了《关于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上市

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７８２

号），同意将上海广播电视

台所持有的东方明珠

３２１

，

４１１

，

６８６

股股份无偿转让给东方传媒。

（二）本次吸收合并已经履行的决策程序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文广集团公司作出《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同意本次吸

收合并事宜，并同意签署《吸收合并协议》；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文广集团公司作出《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同意本

次吸收合并事宜，并同意签署《吸收合并协议》；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文广集团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吸收合并事宜，并报国有资产管

理机构申请审批；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印发了《关于同意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批复》（沪委宣［

２０１４

］

４６３

号），同意本次吸收合并事宜。

（三）中国证监会对本次收购要约豁免核准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豁免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

购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２８３

号），豁免文广集团

公司本次要约收购义务。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系由于上海广播电视台将所持有的东方明珠

３２１

，

４１１

，

６８６

股股份无偿转让给东方传

媒，同时，收购人吸收合并东方传媒及广电发展的行为所致。

二、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及股权控制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通过广电发展间接持有东方明珠

１

，

４４０

，

２６８

，

８００

股股份，占东方明珠总股

本的

４５．２０％

；通过东方传媒间接持有东方明珠

１

，

１２４

，

４８０

股股份，占东方明珠总股本的

０．０３５％

；合

计间接持有东方明珠

１

，

４４１

，

３９３

，

２８０

股股份，占东方明珠总股本的

４５．２４％

。

本次收购完成后， 收购人将直接持有东方明珠

１

，

７６２

，

８０４

，

９６６

股股份， 占东方明珠总股本的

５５．３２％

。

本次收购完成后，东方明珠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文广集团公司，但东方明珠的实际控制人不发

生变化，仍为上海市国资委。

１

、本次收购前的股权控制结构：

２

、本次收购完成后的股权控制结构：

三、收购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内容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上海广播电视台与东方传媒签署了《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１

、 上海广播电视台同意将所持东方明珠股份通过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程序全部划转予东方传

媒，东方传媒同意接收该等股份。

２

、双方同意，本次股份划转中东方传媒无需就接收东方明珠股份向上海广播电视台支付任何

对价。

３

、双方确认并同意，本次股份划转不涉及东方明珠职工的分流安置以及东方明珠的债权债务

的处置。

４

、《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签署后，应按照规定履行相关的披露、过户登记等手续。

（二）吸收合并协议内容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文广集团公司与东方传媒及广电发展签署了《吸收合并协议》，协议主要内

容如下：

１

、吸收合并的总体方案：

１

）文广集团公司、东方传媒和广电发展三方拟实行吸收合并，即由文广集团公司吸收合并东

方传媒和广电发展。

２

）本次吸收合并后，文广集团公司将作为吸收合并方继续存在；东方传媒和广电发展作为被

吸收合并方，将解散并注销其法人主体资格。

３

）本次吸收合并后，东方传媒和广电发展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和人员均并入文广集

团公司。

４

）东方传媒和广电发展已设立的分公司（如有）应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前予以注销。东方传媒

和广电发展所持有的其他公司股权或股份等则应归属于合并后的存续公司文广集团公司。

５

）由于东方传媒和广电发展系文广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本次吸收合并后，吸收合并方

暨存续公司文广集团公司的注册资本及股东结构不变。

２

、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承继安排

１

）文广集团公司在本次吸收合并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同意、东方传媒和广电发展在本

次吸收合并获得其股东同意后，将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履行对债权人的通知和公告程序，并将根

据各自债权人于法定期限内提出的要求向各自债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为其另行提供担保。在前述

法定期限内，相关债权人未向文广集团公司、东方传媒或广电发展主张提前清偿的，其相应债权

（即文广集团公司、东方传媒或广电发展债务）将自本次吸收合并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

成之日起，由吸收合并后的存续公司文广集团公司承继和承担。

２

）本次吸收合并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之日起，东方传媒和广电发展的所有债权

由吸收合并后的存续公司文广集团公司承继和享有。

３

、合并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１

）文广集团公司有权要求东方传媒和广电发展将其全部资产及相关的全部文件资料完整地

移交给文广集团公司，前述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产权证书、各种账目、账簿、设备技术资料等。

２

）《吸收合并协议》生效后，文广集团公司、东方传媒和广电发展三方持《吸收合并协议》办理

东方传媒和广电发展资产转移至文广集团公司的权属变更登记、过户等移交手续，相关费用、税收

由文广集团公司承担。如有资产由于权属变更登记、过户等原因而未能及时履行形式上的移交手

续，不影响文广集团公司对该等资产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３

）东方传媒和广电发展应积极配合文广集团公司，做好本次吸收合并的相关工作。

４

、员工安置方案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东方传媒和广电发展的员工将由文广集团公司进行接收，东方传媒和

广电发展作为其现有员工聘用单位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将由文广集团公司享有和承担，并按照《中

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上海市相关规定执行。

５

、本次吸收合并手续的办理

１

）文广集团公司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东方传媒和广电发展取得其股东作出的同意本

次吸收合并的批准或决定以及《吸收合并协议》签署后，合并各方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对债

权人的通知和公告程序。

２

）因东方传媒、广电发展分别为百视通、东方明珠的第一大股东且持股比例均超过

３０％

，故还

需进行公告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并向证监会提交要约收购豁免申请文件，取得证监会无异

议函。

３

）在取得以上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后，文广集团公司、东方传媒和

广电发展三方应按相关规定办理东方传媒和广电发展相关资产权属的变更登记、 过户等移交手

续，包括但不限于办理东方传媒和广电发展所持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股东变更登记、东方传

媒和广电发展所持股份公司的股份过户等手续，相关费用、税收由文广集团公司承担。

６

、特别约定

本次吸收合并包括文广集团公司吸收合并东方传媒、文广集团公司吸收合并广电发展两个合

并交易组成部分，若因其中一个合并交易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

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吸收合并协议》 对获得批准的另一合并交易和被合并

方将仍然有效，文广集团公司和该被合并方（即东方传媒或广电发展）将继续履行《吸收合并协议》

的相关约定。

７

、协议的生效

《吸收合并协议》自各方签署，并在本次吸收合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收购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收购所涉及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系由于上海广播电视台将所持有的东方明珠

３２１

，

４１１

，

６８６

股股份无偿转让给东方传

媒，同时，收购人吸收合并东方传媒及广电发展的行为所致，不涉及现金对价和付款安排，因此不

涉及资金来源问题。

第六节 收购人未来

１２

个月的后续计划

一、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收购人正筹划对百视通、东方明珠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若收购人因上述重大事项

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时，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的要

求履行股东职责。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

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收购人正筹划对百视通、东方明珠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若收购人因上述重大事项

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者合作计划，或对上市公司购

买或置换资产提出重组计划时，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的要求履行

股东职责。

三、是否拟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

收购人正筹划对百视通、东方明珠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若收购人因上述重大事项

并根据上市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和规范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更换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收购人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的要求履行股东职责。

四、是否拟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及修改的计划

收购人正筹划对百视通、东方明珠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若收购人因上述重大事项

要求修改上市公司章程的，收购人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的要求履

行股东职责。

五、是否拟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及其具体内容

收购人正筹划对百视通、东方明珠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若收购人因上述重大事项

要求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收购人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章程》及《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等的要求履行股东职责。

六、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收购人正筹划对百视通、东方明珠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若收购人因上述重大事项

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提出有重大影响的计划时，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等的要求履行股东职责。

第七节 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上市公司独立性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与东方明珠之间将保持相互间的资产完整、业务独立、财务独立、机

构独立及人员独立；东方明珠将仍然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并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

持独立。

二、同业竞争

（一）本次收购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情况

文广集团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发行及衍生品开发、销售，各类广告的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播电视领域内的技术服务，广播电视设备租赁、经营，承办大型活动、舞

美制作、会议会展服务，网络传输，网站运营，现场演艺，演艺经纪，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

金融业务），投资管理，文化用品批发零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东方明珠主营业务为广播电视传播服务，电视塔设施租赁，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

管理，建筑装潢材料，广告设计、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投资管理，商

务咨询，珠宝首饰零售，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

本次收购不会导致收购人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情形。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收购完成后，文广集团公司成为东方明珠控股股东。为避免同业竞争，并保护东方明珠的

其他股东的利益，文广集团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均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要

业务构成直接竞争的业务。本公司承诺，于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仍

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要业务构成直接竞争的业务，包括不在中国

境内外通过投资、收购、联营、兼并、受托经营等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相同或者相似

的业务。

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后续将根据东方明珠及本公司下属百视通的战略方向，用资源优化配置

的手段，对相关业务逐步进行梳理、分步解决相关业务和资产的调整问题。

三、关联交易

（一）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文广集团公司及其前身文广集团及其下属单位等关联方

与东方明珠及其下属单位之间的交易明细列表如下：

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

％

）

金额

占同类交易

比例（

％

）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

％

）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

房屋租赁费

３９．３３ ０．９３ ８３．２３ ０．７９ ７７．１８ ０．０６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

节目资源使用费

５３．７５ ３．８３％ ３４．４３ ０．３２ ３６．５０ ０．０３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

设备租赁费

６０．６８ ０．５７ ５８．６２ ０．０４

２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金额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

）

金额

占同类交易

比例（

％

）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

）

上海文广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系统维护费收

入

１８．８７ １００ ３７．７４ ０．１１ ４０．００ ０．２３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

工程及维护收

入

３１．５９ ０．０９ ４６．１０ ０．２７

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发

展有限公司

工程收入

６．００ ０．０３

上海翡翠东方传播有

限公司

广告收入

１

，

６５０．９４ １３．８９

上海翡翠珍宝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广告收入

１

，

２２８．９７ １０．３４

（二）规范关联交易的安排

本次合并完成后，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

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理、合法地行使股东权利，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

本公司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本次合并完成后，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

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第八节 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 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被收购公司最

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的具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下属单位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合计金额不存在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下属单位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是否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

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收购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

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 收购人在事实发生之日前

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被收购公司股票的情

况

在上市公司停牌之日前

６

个月内（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收购人及其前身文广

集团没有通过上交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东方明珠股票的情况。

二、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被收购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上市公司为本次收购停牌之日前

６

个月内（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文广集团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前述人员的直系亲属买卖东方明珠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收购人董事杨启祥的配偶廖学梅买卖东方明珠股票情况

序号 日期 交易情况（股） 交易价格（元

／

股）

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３００ １０．５

（二）收购人副总编辑王治平的配偶王建芬买卖东方明珠股票情况

序号 日期 交易情况（股） 交易价格（元

／

股）

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１３９

，

１００ ９．９

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２０

，

０００ ９．４

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０ ９．５７

４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

４７

，

５００ ９．７２

５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

３１

，

６００ ９．３４

６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

２８

，

３００ ９．１３

７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１４２

，

４００ １０．７８

８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７

日

１３４

，

８００ １０．５６－１０．６５

９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８

，

７００ １０．８９

１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１４３

，

５００ １１．４７

１１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１４２

，

４７８ １１．４５－１１．５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１４２

，

４７８ １２．８６

１３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１０７

，

２００ １２．８

（三）收购人党委副书记林罗华的配偶潘伟祺买卖东方明珠股票情况

序号 日期 交易情况（股） 交易价格（元

／

股）

１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６

，

５６０ １１．５３

（四）收购人演艺总监吴孝明的配偶刘菁韵买卖东方明珠股票情况

序号 日期 买入股数 买入价格 卖出股数 卖出价格

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１

，

０００ ９．６５

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２

，

０００ １０．５２

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２

，

０００ １０．２１

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３

，

０００ １０．５５－１０．７５

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

，

０００ １０．９－１１．０５ －１

，

０００ １１．１

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１

，

０００ １１．１５

７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

，

０００ １１．１２

８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１

，

０００ ９．４

１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

－１

，

０００ ９．３３

１１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９

日

－１

，

０００ ９．６５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１

，

０００ ９．６２

１３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２

，

０００ １０．７ －１

，

０００ １０．８１

１４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７

日

５００ １０．９４ －２

，

０００ １０．８５－１１

１５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１

，

５００ １０．８

１６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１

，

０００ １０．５９

１７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３

，

０００ １０．９－１１．３４

（五）收购人副总编辑徐浩买卖东方明珠股票情况

序号 日期 交易情况（股） 交易价格（元

／

股）

１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４

，

６００ １３．１

２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４

，

８００ １１．１

３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４

，

８００ １１．９

４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５

，

７００ １１．３

５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５

，

７００ １１．６２

６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６

，

２００ １０．９２

７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６

，

２００ １１．１９

８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５

，

０００ １０．７

９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５

，

０００ １１．０６

１０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５

，

１００ １０．８

（六）收购人副总编辑徐浩的母亲胡亚华买卖东方明珠股票情况

序号 日期 交易情况（股） 交易价格（元

／

股）

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１８

，

２００ １０．８３

２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１８

，

２００ ９．５９

（七）收购人技术总监汪建强之女汪书瑜

序号 日期 交易情况（股） 交易价格（元

／

股）

１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３

，

０００ １１．０３－１１．５５

２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３

，

０００ １１．４

３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４

日

５

，

００ １１．６

４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２

，

０００ １１．１－１１．２５

５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４

，

９００ １０．９５－１１

６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６

，

４００ １１．２８－１１．３

７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１

，

０００ １１．６３

８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９００ １２

９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５

，

１００ １１．６９－１２

１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２

，

０００ １２．６

（八）收购人技术总监汪建强的配偶杨惠娟买卖东方明珠股票情况

序号 日期 交易情况（股） 交易价格（元

／

股）

１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

２

，

０００ １１．０８

（九）收购人副总裁张大钟之母庄焕买卖东方明珠股票情况

序号 日期 交易情况（股） 交易价格（元

／

股）

１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２

，

０００ １２．９３

（十）对上述人员买卖东方明珠股票情况的核查

根据廖学梅、王建芬、潘伟祺、刘菁韵、徐浩、胡亚华、汪书瑜、杨惠娟及庄焕的书面声明，其投

资东方明珠股票时不知晓相关的内幕消息，操作股票账户完全基于个人分析。其投资行为未利用

相关内幕信息，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除了上述人员存在买卖东方明珠股票的情况外，收购人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其直系亲属没有通过上交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东方明珠股票的情况。

第十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一、 收购人最近三年的合并汇总财务资料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文广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信会师

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１２０７

号）、文广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２２３９６

号）以及文广

集团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２２７５９

号），文广集团最近三年的合并汇总财务数

据如下：

（一）合并汇总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资产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

，

４０２

，

２２４．８０ １

，

１０４

，

７３８．６７ １

，

１５９

，

８０２．１９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４９．２６ － －

应收票据

３

，

２７６．６２ ３

，

５５４．５６ ３１３．５２

应收账款

２０５

，

３８５．４２ １２９

，

３３０．６６ ８８

，

７０７．９６

预付款项

７３

，

９１７．７７ ８９

，

１７３．５５ ６９

，

５２２．７３

应收利息

６９２．８９ ４４４．０４ ６２５．７３

应收股利

４８９．９８ ２７５．８５ ３８２．８６

其他应收款

２４３

，

８６１．５６ １５７

，

４８０．９２ １１４

，

３３９．９１

存货

３６３

，

３９０．０２ ３４６

，

１０６．３０ ３１３

，

５３３．２２

其中：原材料

５

，

５１３．５５ ５

，

２９０．８９ ５

，

１７６．６８

库存商品（产成品）

１０３

，

２２７．５７ １００

，

１７３．４５ ８６

，

４２５．４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４

，

０１６．３６ ４

，

１９８．１３ －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８

，

８０５．０８ １０

，

００３．１７ －

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３１６

，

２０９．７５ １

，

８４５

，

３０５．８４ １

，

７４７

，

２２８．１３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０３

，

４７０．０１ １９８

，

７７２．５２ １４１

，

９３３．１５

持有至到期投资

－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

长期应收款

１９

，

７８８．８２ ２０

，

８０９．３９ ６０９．１３

长期股权投资

８６８

，

１４６．５３ ８３２

，

２００．３０ ６２３

，

３２６．９８

投资性房地产

７４

，

８８１．９６ １０１

，

５７８．０９ １０２

，

５２６．２２

固定资产原价

１

，

３０１

，

４７２．９２ １

，

１５１

，

６３５．１５ １

，

１７２

，

６１４．０１

减：累计折旧

６０８

，

４２４．６１ ５７７

，

０７１．８２ ５５１

，

１６２．５９

固定资产净值

６９３

，

０４８．３１ ５７４

，

５６３．３４ ６２１

，

４５１．４２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３

，

７０４．６２ １

，

７０７．８７ １

，

７２９．３９

固定资产净额

６８９

，

３４３．６９ ５７２

，

８５５．４７ ６１９

，

７２２．０３

在建工程

２６７

，

９９６．９６ ３１０

，

６９９．７７ ２４３

，

１７５．３９

工程物资

１５３．１２ １２７．６１ １６１．０８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１．２８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１７６

，

３７０．８７ １３９

，

６７５．９４ １３７

，

６６４．４６

开发支出

３１３．７４ － １８．００

商誉

３０４

，

４６３．９１ ２７７

，

７３３．０７ ２７８

，

７９６．１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３

，

５８４．５０ ２０

，

７６０．６９ １７

，

４４２．６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３

，

２６７．１５ １１

，

２５１．６１ ９

，

４３３．４２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５

，

３７６．８８ １８２．９９ ２

，

９８２．４１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６４７

，

１６９．４１ ２

，

４９８

，

６４７．４５ ２

，

１７７

，

７９１．０１

资产总计

４

，

９６３

，

３７９．１６ ４

，

３４３

，

９５３．２９ ３

，

９２５

，

０１９．１４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４３３

，

３７４．７９ ３８３

，

７２４．４２ ２８８

，

７９０．０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应付票据

－ － －

应付账款

２９６

，

０４８．７４ ２２１

，

８２９．１０ １７９

，

８１６．８７

预收款项

２７９

，

６７０．９７ １５１

，

４６６．３５ １８４

，

７４５．８９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５

，

１９２．８７ ４２

，

８２９．８３ ２８

，

３４６．９７

其中：应付工资

３７

，

８４６．６７ ３６

，

５４４．６７ ２２

，

１１５．７６

应付福利费

１

，

６８７．８８ １

，

８３０．７５ ２

，

３４３．０４

应交税费

４４

，

２８０．２１ ３８

，

１５４．５１ ４４

，

１４４．１８

其中：应交税金

３９

，

９７３．４３ ３４

，

１６３．１１ ３９

，

５１５．３６

应付利息

８

，

３４５．６０ ７

，

０８５．６１ ６

，

０７９．０１

应付股利

２

，

２５３．６７ ２

，

４８３．２１ ２

，

７３６．８９

其他应付款

２２２

，

９９９．２１ １８６

，

０１４．０９ ２０８

，

２９０．８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７６

，

７８１．７５ １

，

３２０．４５ ５

，

５００．００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８

，

８１３．４６ １１

，

１６４．７７ １０

，

４６４．１９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４２７

，

７６１．２８ １

，

０４６

，

０７２．３３ ９５８

，

９１４．８１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１６２

，

５３８．２０ １２４

，

８８３．４４ ８６

，

９７１．５９

应付债券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

，

５４２．３３ １９８

，

８００．６６

长期应付款

１

，

６１２．１４ １

，

７８４．４９ １

，

７２５．６０

专项应付款

７

，

９６７．２１ ６

，

２１０．７５ ８８

，

９４２．４１

预计负债

４３２．３６ ７５３．５０ １

，

１４８．９６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３２

，

２５４．２５ ３４

，

１２８．４７ ２５

，

４３０．２８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４８

，

２７８．５２ ４８

，

２０６．７６ ７

，

８１７．５７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５３

，

０８２．６８ ４１５

，

５０９．７３ ４１０

，

８３７．０７

负债合计

１

，

７８０

，

８４３．９６ １

，

４６１

，

５８２．０７ １

，

３６９

，

７５１．８８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股本）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国有资本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中：国有法人资本

－ － －

集体资本

－ － －

私营资本

－ － －

其中：个人资本

－ － －

外商资本

－ － －

资本公积

１

，

１３３

，

４９０．１７ １

，

０８５

，

６４１．６６ １

，

００７

，

７７６．５３

减：库存股

－ － －

盈余公积

１７

，

７８８．１７ １７

，

７８８．１７ １７

，

７８８．１７

其中：法定公积金

１７

，

７８８．１７ １７

，

７８８．１７ １７

，

７８８．１７

任意公积金

－ － －

未分配利润

１

，

０３７

，

９８５．８４ ９３８

，

１９９．９２ ７４４

，

６７２．６２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１

，

７７５．０９ －１

，

３５０．８８ －５９４．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１９７

，

４８９．０９ ２

，

０５０

，

２７８．８７ １

，

７７９

，

６４３．１８

＊

少数股东权益

９８５

，

０４６．１１ ８３２

，

０９２．３６ ７７５

，

６２４．０８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１８２

，

５３５．２０ ２

，

８８２

，

３７１．２３ ２

，

５５５

，

２６７．２６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４

，

９６３

，

３７９．１６ ４

，

３４３

，

９５３．２９ ３

，

９２５

，

０１９．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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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4年 12 月 4 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东方明珠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３２

收购人名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２９８

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２９８

号

签署日期：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２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６４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豁免其

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文广集团公司”）处获悉：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豁免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２８３

号）。

中国证监会对文广集团公司提交的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豁免要约收购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报告》及相关文件进行了审查，批复如下：

一、核准豁免文广集团公司因国有资产行政划转而增持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３２１

，

４１１

，

６８６

股股份， 导致合计控制上市公司

１

，

７６２

，

８０４

，

９６６

股股份， 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５５．３２％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二、核准豁免文广集团公司因国有资产合并而持有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７６２

，

８０４

，

９６６

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５５．３２％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三、文广集团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文广集团公司应当会同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

续。

文广集团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海东方明珠（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和法律意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报备文件：《关于核准豁免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上海东方明珠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２８３

号）。


